
 
 

國立聯合大學 109 年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鑑校級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4:00 

會議地點：第二(八甲)校區圖書館 1 樓第 6 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會議主席：蔡校長東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業務報告： 

一、 本校依工作期程，業經會議審議確認評鑑項目、指標與檢核重點；自評相關

規定修正案；工作期程項目表等，並編撰第三週期自評實施計畫(初稿)送校

內外指導委員審查中，將依指導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說明及部分編修計畫後於

3 月 20 日前送高教評鑑中心審查，先行說明。(高評中心暫定 6-7 月核定審

查結果) 

二、 高教評鑑中心審查認可本校實施計畫前，受評單位應可先著手撰寫自評報告，

依期程繳交(原則 109.8 前)，俾本校實施自我評量作業，及依各受評單位學

術領域委外書審及進行後續改善，併予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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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各受評單位除自評報告外，評鑑研習或相關說明會，評鑑項目之受評單位特

色討論等，應留存會議記錄或相關照片以供結果審查編寫參用。 

四、 重申(109.1.8 本會議決議)：本校第三週期自我評鑑報告資料準備範圍： 

(一) 自我評量報告：105 學年~108 學年 

(二) 實地訪評自評報告：105 學年~109(上) 

五、 受評系所如有以上區間之基本資料需求，請依循上一週期業務權責分工(如

下)，如以下無列入者，請自行聯繫相關單位或於下次會議時提出： 

序號 項目 權責單位 

一 基本資料表(一)學生數 教務處(綜合業務組、註冊組、課務組) 

二 基本資料表(二)教職員人數 人事室 

三 基本資料表(三)學分數 各系所填寫，再送教務處註冊組確認 

四 基本資料表(四)獎助學金 學務處課指組 

五 基本資料表(五)系所經費 主計室、圖書館、學務處、研發處 

六 基本資料表(六)學生學習成果 各系所、教務處、學務處、研發處 

七 基本資料表(七)國際化 各系所、教務處、研發處、語文中心、



 
 

序號 項目 權責單位 

人事室 

八 異動校務評鑑資料-資訊圖書 資訊處、圖書館 

九 異動校務評鑑資料-體育 體育室 

十 
異動校務評鑑資料-教學學習資

源 
語文中心、圖書館 

十一 
異動校務評鑑資料-學生學習輔

導 
學務處 

貳、 提案討論 

第一案 

案    由：本校第三週期自評報告撰寫格式建議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  說    明： 

一、 為本校自辦評鑑各受評單位自評報告撰寫格式統一性，及因應受評單位

需求，先由研發處草擬兩個版本供參考討論，如除所提供方案 A、方案

B 外，尚有其他意見或想法，亦可提出及調整更動。 

二、 檢附撰寫格式討論方案如附件 1。 

    決    議：依會議討論修正 B 版後適用。(如附件 1) 

第二案 

案    由：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審查意見回復內容涉本會議討論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本校依規定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應送指導委員審議，審議意見應有適當回

復或據以修改計畫書內容後送高教評鑑中心審查，目前已彙整委員意見

其中涉本會議應討論項目如說明，另業務權責有關教務處、校務研究室

或其他單位者，還請協助於 3 月 13 日(五)前回覆。 

二、 檢附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審查意見回復說明表如附件 2。 

    決    議： 

一、 部分意見協助回復單位請於期限內傳送研發處。 

二、 綜整後回復說明如附件 2。 

參、 自我評鑑報告書建議佐證資料一覽表說明：綜整第二案修正如附件 3。 

肆、 校務研究室相關業務報告 

一、 自本年度起，校務研究室提供各單位之各項議題分析報告均以公文書方式發

送，並於其中說明與該項報告相關自我評鑑效標。後若於撰寫時遺失報告，



 
 

可自行到校務研究室網頁分析報告專區以專任老師之帳密登入下載。 

二、 本學期校務研究室將進行各系所核心能力學生問卷。對象是日間部大二生- 

學期初配合學務處 UCAN 共通職能普測實施。以及畢業生- 含大學日間、進

修部及碩士生，時間為期中；期中那次須由系所配合完成，屆時敬請配合。 

上次評鑑會議曾通過各系所為自己的核心能力設定達成時行為指標(效標)，

每項能力至少三個，以利可觀評量達成度。惟第一次問卷時間較趕，大多數

系所尚未完成，仍以舊式問卷進行。 

   報告決議：系所核心能力請再檢視後送校務研究室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  

陸、 散會：16:10 

 






